《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任职人员报酬发放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起草说明

区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牵头起草《关于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任职人员报酬发放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（试行）），现将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近年来，我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断发展壮大，集体资产规模持续扩大，但部分集体经济组织存在任职人员报酬发放标准不统一、发放程序不规范、激励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，既影响了任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，也可能损害集体和成员的合法权益。
二、起草目的
[bookmark: _GoBack]为破解上述难题，《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立足我区实际，明确报酬发放的适用范围、报酬发放资金来源等内容，旨在构建科学合理、规范透明、激励相容的报酬发放机制，激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活力，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有力支撑。
三、适用范围
本《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适用于卧龙区行政区域内拥护党的领导，带头遵守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章程，认真履行职责，在岗在位，为村集体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会成员、监事会成员或监事。
四、报酬发放资金来源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任职人员报酬发放提取资金以当年1月1日—12月31日为一个财务核算年度，从村（社区）当年集体经济年度经营性收入中提取。
1.当年村（社区）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5万元以上（含5万元）20万元以下（含20万元），提取报酬发放金额不超过8%。
2.当年村（社区）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（含50万元），5—20万元部分（含20万元）按8%提取报酬，超出20万元部分按9%提取报酬。
3.当年村（社区）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50万元以上的，5—20万元部分（含20万元）按8%提取报酬，超出20万元部分按10%提取报酬。
五、意见反馈方式
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反馈时请注明姓名、单位、联系方式及意见建议所属章节，以便后续沟通联系：
1.电子邮件反馈：将意见建议发送至邮箱：wlqnyjbgs@163.com，邮件主题统一标注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报酬发放指导意见反馈+姓名/单位”。
2.电话反馈：联系电话：83980668（工作日8：00-12:00，14：30-17：30）。
感谢社会各界对卧龙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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